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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貨物運送節相關條文所稱

「船舶所有人」，是否當然為責任

主體？
∗ 

――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保險上易字第8號民事判決 

饒瑞正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 

 

本案事實 
固定航線貨櫃船運送貨物一批，自

我國港口裝船後，於中國廣州南沙港附

近航道與他船發生碰撞，造成貨櫃堆裝

區之固定支架、欄杆、艙口圍板及貨櫃

繫縛柱受損，致4個貨櫃落海，其中包

含系爭貨物。貨物保險人於給付保險金

後，依保險代位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

係，取得貨物受損所生損害賠償請求

權，遂對運送人及船舶所有人提起訴

訟。  
本件託運人係委託臺灣萬○公司運

送貨物，而實際承載貨物之「萬○ 316
輪」則為新加坡萬○公司所有。亦即，

本件運送契約之締約當事人與船舶所有

權人並非同一主體。此種「運送人」與

「船舶所有人」相分離之航運實務安

排，正是本件最值得注意之法律背景。  
二審法院認為，萬○ 316輪已證明

有海商法第 69條第1款所定航行或管理

船舶之過失免責事由，且已盡海商法第

62條及第63條所定之注意、措置與處置

義務，因此臺灣萬○公司不負賠償責

任；至於新加坡萬○公司部分，法院則

進一步認為，既然海商法第69條所列不

負賠償責任主體包括「運送人」及「船

舶所有人」，則船舶所有人亦得援用該

條免責，而否定其侵權責任。  

爭  點 
本件爭點之一為：海商法第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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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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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及 第 70 條 第 2 項 所 稱 「 船 舶 所 有

人」，是否當然為責任主體？亦即，在

固定航線貨物運送契約中，當運送人與

船舶所有權人分屬不同主體時，海商法

相關條文所列之「船舶所有人」，是否

應依文義逕認當然包括一般文義下之船

舶所有權人，而使其當然成為適航性義

務之負擔主體、法定免責事由之適用主

體，以及單位限責權之適用主體？  

判決理由 
本件判決理由一方面認定，海商法

第69條所規定不負賠償責任之主體明文

包括「運送人」及「船舶所有人」，因

此，若船舶所有人能證明有同條所定免

責事由存在，且損害係由該事由所引

起，則其不論係就債務不履行責任或侵

權行為責任，均得主張免責。判決並引

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

意旨，作為其立論依據。於本件中，二

審法院即據此認為，新加坡萬○公司既

為萬○ 316輪之所有人，又已證明得主

張海商法第 69條第1款之免責事由，因

此保險人依民法第 184條對其所為侵權

行為請求，即非有據。  
另一方面，判決對於海商法第62條

則認為，萬○ 316輪於發航前及發航時

具有船級協會檢驗合格證書，並符合最

低安全配員要求，故可認定已盡海商法

第62條之法定注意與措置義務。判決因

此將海商法第62條及第69條所稱「船舶

所有人」，依其文義與既有實務見解，

作為船舶所有權人得以直接適用之條文

基礎。  
簡言之，本件判決之基本邏輯在

於：既然海商法第62、69條乃至第70條

第2項之條文文義均列有「運送人或船

舶所有人」，則在個案中，只要能確認

該主體為船舶所有人，即得立於該條文

所定地位而為主張，不必再進一步區分

其是否同時為運送契約之締約當事人。  

評  析 
 
壹、問題之提出 

本件判決最值得商榷之處，不在其

對碰撞事故事實之認定，而在其對海商

法第62、69條及第70條第2項所稱「船

舶所有人」之解釋，係採取過度倚賴條

文字面之解釋方法，而未回到件貨運送

法制所援參之國際規範、運送契約之責

任結構，以及我國法並無對物訴訟制度

之制度前提，從而將原不應成為當然責

任主體之船舶所有權人，納入固定航線

貨物運送責任之體系。此一理解，依本

文見解，並不妥當。  
首先，若僅就文義觀察，海商法第

62條第1項確實規定「運送人或船舶所

有人」於發航前及發航時，對於適航

性、船員設備供應及適載性，應為必要

之注意及措置；第69條亦規定因法定事

由所生之毀損或滅失，「運送人或船舶

所有人」不負賠償責任；第70條第 2項
則規定「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貨

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以每件若干特

別提款權為限。單從字面上看，似乎可

以得出與本件判決相同之結論，即三條

文均將船舶所有人與運送人並列為責任

主體。這一點，正是問題之起點，而不

是問題的答案。  
因為，固定航線貨物運送契約的法

律關係，本質上仍然是契約關係。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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